華梵大學新北板橋中心場地使用申請單
	申請使用單位
	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場地使用負責人
	
	聯絡電話
	

	活動內容摘要
	

	參加對象
	
	參加人數
	人

	使用場地
	□601教室（23人）         □608電腦教室（40人）

□602教室（24人）         □609電腦教室（40人）
□603教室（30人）         □610開放教室（48人）
□604教室（30人）         □611會議教室（10人）
□607教室（40人）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（填教室代號）

	使用時間
	使用單次日期：民國    年  月  日

	
	使用多次期間：民國    年  月  日起至民國    年  月  日

	
	□上午（9：00-12：00）□下午（13：00-16：00）□晚間（18：00-21：00）
□其他時間（                ）

	場地使用

注意事項
	1. 活動結束時，務請將教室桌椅恢復原狀。
2. 場內清潔乾淨勿留下垃圾，並檢查抽屜是否有垃圾。
3. 離開時請將E化系統與電燈、冷氣關閉。
4. 離開時請提醒參加活動人員，帶走隨身物品。

	

	申請單位
	申請人
	場地管理承辦人
	推廣教育處主任

	
	
	
	


